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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96 

全面彻底裁军 

 

  2010 年 4 月 22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2010 年 4 月 17 日和 18 日裁军和不扩散问题

德黑兰会议主席结论”的副本(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6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哈扎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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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2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德黑兰会议主席结论 
 
 

2010 年 4 月 17 日和 18 日 

 国际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7 日和 18 日在德黑兰举行，主

题是：“核能为大家，禁止核武器”。来自约 60 个国家的许多高级别官员和知名

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裁军和不扩散

有关的关切问题和挑战。  

 注意到与会者的声明和发言，会议： 

 1. 对国际裁军和安全的复杂局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继续

存在及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深表关切。 

 2. 强调核裁军是国际社会的最高优先事项，必须根据《不扩散条约》，特

别是 1995 年和 2000 年审议大会达成的最后文件彻底消除这种非人道武器，完全

实现核武器国家承诺的 13 项核裁军切实步骤。  

 3. 强调加倍努力打破当前僵局以实现全面核裁军的重要性，倡导核裁军和

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4. 注意到缔结两个公约，即 1992 年《化学武器公约》和 1972 年《生物武

器公约》方面的经验，强调必须就全面禁止发展、生产、转让、储存、使用或威

胁使用这类武器缔结一项全面、非歧视性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以便实现一

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并在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提供全面和非歧视性的安全保证。  

 5. 强调有必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采取措施，推动在世界不同地区特别是

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并且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作为第一步，犹太复国主

义政权必须加入《不扩散条约》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

督之下。  

 6. 强调任何有关削减核武器数量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的不可逆转性、透明性

和可核查性原则。  

 7. 确认《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享有使用核能各个方面的不可剥夺权利，必

须按照第四条内的各项承诺促进国际合作成为《不扩散条约》的一个支柱。  

 8. 强调攻击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将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严重消极后果，并

且是一种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9. 对某些核武器国家实施双重标准和歧视性做法导致不扩散制度被削弱，

特别是某些核武器国家与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合作以及无视犹太复国主义政

权的核武库表示严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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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强调必须遵守关于在商定时限内(2012 年)销毁化学武器的各自义务，必

须解决生物威胁。  

 11. 注意到本次会议及其成果的重要性，作为东道主，我们希望建议将会议

成果提交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并作为这些组织的文件记录在案。  

 12. 还注意到与会者对本次会议的主题表示出兴趣，为审查推动本次会议目

标的方式和手段，并由于一些与会者表示出兴趣，将于 2011 年 4 月在德黑兰举

行第二次“国际裁军与安全”会议。  

 


